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5學年度碩士班招生
考生學業成績 名次證明書

	姓名
	
	學號
	
	身分證號碼
	

	就讀學校
	

	就讀系組

	

	畢業年度
	年　　　月

	學業成績總平均

	

	全班人數
	人
	名次
	第　　名

	名次佔百分比
	□ 全班  □全組  □全年級             ％

	此　致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
大學（學院）教務處章戳：
中華民國      年　　 月　 　日



· 各研究所指定繳交書面資料中如列有「名次證明」者，本表務請填寫，並請原就讀學校教務處權責單位加蓋章戳。
· 本表亦可繳交各校自訂格式之名次證明。
